
关于完善哈密市工矿用地供应管理的
通知(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完善工业用地供应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201号）、《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本）》）要求，进一步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健全工矿用地供应管理机制，推动工矿用地供应由出让为主向租赁、出让并重转变，有效降低企业用地成本，促进全市工矿经济提质增效、平稳增长，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适用范围
本通知适用于我市供应的工矿用地，除按国家规定的工矿用地最高出让年限出让外，可采取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长期租赁等方式供应。
二、供应方式、年限及地价租金
工矿用地供应遵循“公开公平、节约集约、履约监管”原则，均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公开供应，工矿用地地价（租金）不得低于项目实际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
（一）弹性年期出让。是指国家将工矿用地使用权在法律规定的最高出让年限以内，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和产业的生命周期合理确定工矿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给土地使用者使用，并与土地受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
工矿用地弹性出让年期原则上不低于20年。对于国家、自治区重大产业项目、新兴产业项目等，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合理提高弹性出让年期，但不得超过工矿用地出让的法定最高年限50年。
弹性年期出让用地，出让价格标底按照不低于弹性年期与最高年期的比值进行年期修正，即土地出让底价≥50年期出让评估价格×（弹性年期÷50）。
（二）先租后让。是指自然资源部门供地时设定一定期限的租赁期，按照公开程序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先以租赁方式提供用地，承租方投资产业用地项目达到约定条件后再转为出让的供应方式。
采取先租后让方式供应的，租赁年限一般不超过5年，出让年限与租赁年限之和不超过50年。
先租后让用地，租赁期租金按照租赁期与最高年期比值进行年期修正，即租赁期租金=竞得价／租赁和出让总年限×租赁年限。转出让后已缴租金冲抵土地出让价款。以先租后让方式供应的，土地使用权转出让后，享有出让土地使用权权能。
（三）长期租赁。是指整宗土地在整个合同期内均以租赁方式使用，并由土地使用权人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的供应方式。
采取长期租赁方式供应的，租赁期限一般不低于5年、不超过20年。
长期租赁用地，租赁期间租金不调整的，年租金标底不低于该宗地50年出让评估价格的2%；租金调整的，首期年租金标底按上述标准确定，租金调整周期不得低于5年，后续各期租金涨幅不得高于上期租金的10%。
承租人按约定支付租金并完成开发建设后，经自然资源部门同意或合同约定，可依法转让、转租或抵押土地使用权。
三、办理程序
（一）方案编制与实施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工矿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案，明确供应方式、使用年限、产业供应前置条件、规划条件、租赁转出让条件、达到约定条件期限、出让标底或底价、租赁标底或底价、投标或竞买保证金、缴款时间和方式等内容纳入出让方案，报市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自然资源部门组织实施。
（二）公开组织供地
1.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长期租赁均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公开交易。
2.长期租赁采用挂牌方式供应。公告期届满后仅有一个申请人符合竞买资格及竞得条件的，直接确定为竞得人；申请人数量多于一个的，通过竞价方式确定竞得人。
3.先租后让实行租赁、出让一并招标拍卖挂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租赁期限、转出让条件、地上建（构）筑物等内容一并公告。租赁期满达到转出让条件的，直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三）合同签订与不动产登记
竞得人确定后，签订成交确认书；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明确产业准入、履约指标、违约责任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按照合同约定依法缴纳全部土地出让金或土地租金后，可申请依法办理不动产登记。
四、续期条件
采取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和长期租赁方式供应的，出让年期（或租赁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在期满前6个月向出让人（或出租人）申请续期。除因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或合同约定应当收回的，应准予续期。
申请续期的，土地价款应当按照申请办理续期使用手续时点重新组织评估确定。
五、加强履约监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严格按照出让（租赁）合同约定，常态化开展项目用地日常巡查监管，全程跟踪督促项目开工、竣工等开发建设进度。严格落实工矿用地容积率、建筑密度、投资强度等控制性指标约束，对未按合同约定时序开竣工、未达到约定用地控制指标的，依法依规督促限期整改，并严格追究相应违约责任。
六、鼓励政策
已取得工矿用地使用权的土地，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前提下，通过厂房加层、厂区改造、内部土地整理、开发建设地下空间等提高容积率和土地利用效率的，不再增收土地价款。
经批准在原用地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工矿项目，且投资强度、建筑容积率等指标符合规定的，签订变更协议，对新增的建筑面积部分不再补缴土地出让价款。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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